
立法會十六題：「優質旅遊服務」計劃處理旅客投訴機制  
＊＊＊＊＊＊＊＊＊＊＊＊＊＊＊＊＊＊＊＊＊＊＊＊＊  

  以下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今日（五月五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謝偉俊議員的提問的書面答覆： 
 
問題： 
 
  近日有旅客向本人反映，表示他們對獲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設立的優

質旅遊服務計劃（計劃）的認證商戶的服務不滿。他們向旅發局作出投訴卻不得

要領，旅發局員工的態度亦不友善。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自計劃推出至今，每年共有多少間商戶獲認證為優質旅遊服務商戶；旅發

局每年接到多少宗與計劃有關的投訴，以及有多少間優質旅遊服務商戶因被投訴

或被評審其服務水平未達標而被終止其資格； 
 
（二）當旅客不滿旅發局對關於上述商戶的投訴的處理時，有何途徑要求進行覆

檢；及 
 
（三）現時哪個政府部門負責監管計劃；具體監管措施為何；當局有否因應旅客

對計劃作出的投訴要求旅發局檢討計劃的成效；若有，詳情為何？ 
 
答覆： 
 
主席： 
 
  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推出的「優質旅遊服務」計劃，旨在幫助旅客選

擇服務良好的商戶，並鼓勵商戶提高服務水平。該計劃目前涵蓋零售、餐飲、旅

客住宿服務設施及美髮等行業。 
 
  旅發局有嚴謹的機制，評審和監察獲得「優質旅遊服務」認證的商戶。該計

劃的秘書處（秘書處）設有專責小組，處理旅客對認證商戶的投訴。專責小組收

到投訴後，會分別向投訴人及商戶了解事件和進行調查，並尋求雙方可接受的處

理方法。 
 
  如果投訴成立，秘書處會根據個案的性質和商戶是否重犯等因素，向旅發局

轄下的「優質旅遊服務」小組委員會建議對商戶扣分，由小組委員會作出裁決。

商戶積累被扣若干分數後，會收到警告，更嚴重者則會被取消認證。此外，專責

小組會去信被投訴商戶的管理層，提醒他們注意投訴內容，改善服務質素。秘書

處每月亦向小組委員會匯報投訴個案的調查進度或結果等。 



 
  現就分項提問答覆如下： 
 
（一）「優質旅遊服務」認證工作自二○○○年開始至今，每年認證的商戶、旅

發局接獲的投訴及被處分的商戶數目載於附件。 
 
（二）旅客如不滿投訴的處理方法，可向旅發局理事會提出要求或申訴，也可向

消費者委員會尋求協助。優質旅遊服務計劃實施以來，旅發局並無收到旅客對該

局處理投訴不滿而要求覆檢，或表示投訴不得要領和員工態度不友善等。事實

上，旅發局一向提醒員工，提供服務時必須要有禮貌及持專業態度。 
 
  一直以來，秘書處都能成功調解所有成立的投訴。至於不成立的個案，旅發

局亦會盡力協調，不少商戶在以客為先的前提下，也會盡量滿足旅客的要求。 
 
（三）由於「優質旅遊服務」計劃由旅發局推行，屬旅遊事務署監察範圍。如有

需要，該署會與旅發局理事會商討計劃可以改善之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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